
 《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说明 

 

治疗用药豁免，是指运动员因治疗目的确需使用兴奋剂

目录中规定的禁用物质或方法时，依照规定提出申请，获得

批准后予以使用。治疗用药豁免工作，是反兴奋剂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坚持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反兴奋

剂工作方针，防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同时允许运动

员出于治疗伤病的目的，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审查和批

准，使用某些禁用物质或方法，有利于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

时安全的治疗，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障运动员公平参

与体育运动的权利，体现了体育运动以人为本的宗旨。 

实施治疗用药豁免，是国内外体育运动中保证运动员安

全用药的通行做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制定的《治疗用药豁

免国际标准》（以下简称《国际标准》），对治疗用药豁免工

作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了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

时安全的治疗，并与国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中国奥委会反

兴奋剂委员会于 2005 年开始着手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

调研、起草工作，并于 2007 年 3 月制定了《运动员治疗用

药豁免管理办法（试行）》（体科字〔2007〕49 号），成立了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负责审批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

请。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以下简称反兴奋剂中心）

成立后，根据职责分工，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将治疗



用药豁免审批职能移交给反兴奋剂中心。自 2009年 1 月起，

反兴奋剂中心开始负责成立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承担审批

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职责。在准确把握 2009 版《世

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新变化，系统总结治疗

用药豁免工作中的新问题、新做法、新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

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反兴奋剂中心对《运动员治疗用药豁

免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形成了《运

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体反兴奋剂字

〔2009〕112 号），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于 2009 年 7 月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

训和兵种部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有关行业

体协，有关司、局，有关直属单位征求意见。根据各单位的

反馈意见，反兴奋剂中心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反复研究、修

改，形成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现就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制定本办法的指导原则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

时安全的治疗，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办法

把握了三条指导原则：一是，以服务运动员为宗旨，简化审

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为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提供便利，

维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二是，确立明确、具体、严格的治



疗用药豁免申请和审批制度，引导和规范治疗用药豁免申

请，维护治疗用药豁免工作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三

是，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

坚持本办法确立的制度与国际标准相一致，保持治疗用药豁

免工作的规范性和适应性。 

根据上述指导原则，办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的申请和

审批制度，并对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

用糖皮质类固醇作出了特别规定。 

二、关于本办法的适用范围 

为了保证体育运动中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协调、统一，

结合我国体育竞赛的实际情况，办法区分了三个层面的治疗

用药豁免管理制度：一是，参加全国性体育竞赛和在全国性

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适用本办法，根据本办法的规

定向反兴奋剂中心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以下简称治疗用药

豁免委员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第三条）；二是，参加国

际体育竞赛和列入各国际体育组织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不

适用本办法，应当依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或所属国际体

育单项联合会的规定，向有关国际体育组织或国际赛事组委

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获得批准后报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备

案（第二十条）；三是，为了保障省级体育竞赛参赛运动员

的合法权益，省级体育竞赛组委会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

经反兴奋剂中心批准后，成立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参赛运



动员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向相关竞赛组委会治疗用药豁

免委员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三、关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 

为了维护治疗用药豁免工作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

性，办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权限

和组成人员，明确了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受理、审核和批准

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主要职责（第四条）。为了加

强治疗用药豁免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办法规定：治疗用药

豁免委员会应当制定、发布治疗用药豁免指南，针对不同伤

病所需的医学信息，提供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的示范文本，引

导和规范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第四条第四款）。 

四、关于治疗用药豁免的申请制度 

办法以严格的事先申请和审批为原则。对于治疗用药豁

免的申请时限，办法区分了两种情形：一是，申请赛外使用

的，应当在使用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提交申请；二是，申

请赛内使用的，应当在该赛事开始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提

交申请（第五条第一款）。这里，二十一日的最短时限要求

与《国际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一般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运动员，在获得批准

前不得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但是，考虑到急救或处理急性

病症等意外情况下，运动员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提交申请，为

了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办法规定：在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必



须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等意外情况下，运动员可以通过事

后追补方式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第五条第二、三款）。 

办法规定了申请治疗用药豁免应当提交的资料（第六

条）和提交资料的方式（第七条）。为了方便运动员提交申

请，办法规定：运动员可以采用当场提交、邮寄、发送传真

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申请。为了保证申请资料的真实性，

办法规定：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的，相关资料应当用扫描件形

式一同上报。无论采用何种提交方式，都必须提交治疗用药

豁免申请表原件。 

此外，办法规定了应当重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情

形：一是，服药次数、剂量、给药途径和持续时间发生变化

的；二是，需要延长已经取得的治疗用药豁免的有效期的（第

十六条）。重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经治疗用药豁免

委员会批准后，方可继续用药。 

五、关于治疗用药豁免的审批制度 

为了减少无效申请，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办

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受理制度，要求治疗用药豁免

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应当区分下列

情形分别作出处理：一是，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职

权范围，申请资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二是，不需要

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三是，不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

员会职权范围的；四是，需要补正申请资料的（第八条）。 



根据《国际标准》的要求，办法规定了审查治疗用药豁

免申请应当遵循的四条实质标准：一是，没有合理的替代治

疗措施；二是，停止治疗会对运动员的健康造成明显损害；

三是，治疗不会增强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四是，治疗与之前

违规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无关，也就是说，运动员之前违规

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所造成的身体损害，需要使用禁用物质

或方法再行治疗的，申请治疗用药豁免不能获得批准（第九

条）。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条标

准，才能获得批准。 

为了使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尽可能早的得到治疗，办法规

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一日内

作出是否批准使用的决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这里，二十

一日只是办法规定的最长审批时限，为了保证运动员得到及

时治疗，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将尽量缩短审批时限，力争最

短的时间内作出审批决定。同时，这一审批时限与《国际标

准》规定的三十日的审批时限相比，缩短了九日。为了保障

申请人的知情权，办法规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作出不予

批准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第十四条第二款）。

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办法明确了申请人的救济途

径，规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未获批准的运动员可以向世界

反兴奋剂机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重新审查（第十五

条）。 



此外，为了保障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公正性，办法规定

了回避制度（第十条）；为了增强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科学

性，办法规定了征求意见制度（第十一条）；为了保护运动

员的隐私，办法规定了运动员医疗信息保密制度（第十二

条）。 

六、关于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用

糖皮质类固醇的特别规定 

2009 版《国际标准》取消了吸入使用β2 激动剂（福莫

特罗、沙丁胺醇、沙美特罗和特布他林）和非系统性使用糖

皮质类固醇的简易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程序。根据这一变化，

办法对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

质类固醇作出了特别规定。 

对于吸入使用β2激动剂，办法规定：运动员应当申请治

疗用药豁免，获得批准后方可使用（第十八条第一款）。申

请吸入使用上述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除第六条要求的资料

外，运动员还应当提交临床检查报告等相关医学资料（第十

八条第二款）。考虑到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下，

运动员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提交申请，办法规定：运动员如果

因为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需要吸入使用上述物

质，应当在开始使用之日起七日内，以事后追补方式提交使

用以上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并在接受兴奋剂检查时，

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追补的治疗用药豁免



申请获得批准后，如果发生上述物质的阳性检测结果，经治

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定，不按阳性处理（第十八条第三款）。

但是，如果运动员只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

未在开始使用之日起七日内及时追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或

者追补豁免申请未能获得批准，都将会导致阳性结果。 

2009年《禁用清单》规定，所有糖皮质类固醇禁止口服、

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直肠给药。据此，办法规定：运动员

赛内通过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直肠给药途径使用糖

皮质类固醇，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第十九条第一款）。

对于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办法规定：运动员非系统

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包括关节内、关节周围、腱周围、硬

膜、皮下及吸入途径，应当在接受赛内兴奋剂检查时，在兴

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准确填写用药名称、使用时间和方式，否

则将会导致阳性结果（第十九条第二款）。 

 


